
 

 

成都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在招标投标（比选）活动中

应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从业单位信用信息的通知 

市级各部门、各区（市）县发改（经发）局，备有关单位： 

按照《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从业

单位信用信息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成办函[2016]169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要求，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出台了本行业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从业

单位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，为实现信用信息在招标投标（比选）活动的

全面应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从 2017 年 3月 1日起，发布招标（比选）文件和进行招标（比选）

文件备案的市本级及以下国有投资和政府投资项目，招标人应按照《办法》

要求设置评标（比选）规则：采用综合评分法的，评标分值由商务分值、

技术分值、信用分值组成，信用分值占评标总分比例的 5% - 10%.采用经

评审的最低价法的，先按有效投标价评出前三名，然后以信用等级（得分）

除以投标价格，按比值从高到低排名确定中标候选人。采用抽签法的，先

随机抽出三名从业单位，以信用等级（得分）从高到低排名确定中标候进

人，信用等级（得分）相同的，再次抽签确定。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

做好业务指导。 

二、从2017年 3月 1日起，项目投资主管部门在核准项目招标事项时，

应提示招标人按照《办法》要求开展招投标活动。 

三、各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负责本行业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从业单位信

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的宣传解释和监督工作，公资交易中心为在招标投标

（比选）活动中应用信用信息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。 

特此通知。 

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2017 年 2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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